
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 

「水土保持計畫申請（含水土保持計畫變更設計申請）」作業流程圖 

 

更新日期：108.05.06 

工務類：案件編號41 

權責單位 作業流程 處理時限 

受理方式：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送 

總處理時限：30日（含假日/日曆日） 

(委託審查案件，受託單位如需通知水土保持義務人修正，每修正1次增加30日，且委託審查含補正之

作業總期間不大於90日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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